
粤财债〔2023〕70 号

有关金融机构：

为做好广东省政府债券发行工作，根据《财政部关于印发〈地

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(财库〔2020〕43 号)、《财

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》（财库

〔2020〕36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现就组建 2024-2026 年广东省政

府债券承销团（以下简称承销团）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目标数量

本次组建的承销团负责承销 2024-2026 年境内公开招标发

行的广东省政府债券，承销团成员数量原则上不超过 80 家。

二、组建条件

广东省财政厅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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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成为承销团成员的机构，应当具备以下基本条件，并提

供相应证明：

（一）在中国境内依法成立，具备债券承销业务资格。除外

国银行分行外，其他报名机构均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；外国银行

分行参与承销债券，应取得其总行对该事项的特定授权。

（二）依法开展经营活动，2021-2023 年在债券承销、交易

等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，信誉良好。

（三）财务稳健，资本充足率、偿付能力或者净资本状况等

指标达到监管标准，具有较强的风险防控能力。

（四）具有负责债券业务的专职部门和健全的债券投资与风

险管理制度。

（五）有能力且自愿履行《承销协议》规定的各项责任义务。

三、组建程序及后续管理

（一）按照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根据机构申请，综合

考虑机构承销意愿、债市能力、资质实力等因素择优确定承销团

成员；同等条件优先吸纳 2021-2023 年记账式国债承销团成员、

表现优秀的 2021-2023 年广东省政府债券承销团成员加入承销

团。按照“资金实力雄厚、承销能力突出、承销意愿强烈”的原

则，根据机构意愿，择优选定 2024-2026 年广东省政府债券主承

销商、副主承销商。各机构应充分评估自身实力及意愿，合理确

定拟申请的承销团成员类别（一般承销商、副主承销商、主承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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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）。

（二）承销团组建完成后，广东省财政厅公开发布承销团成

员名单，并与承销团成员签署《承销协议》，明确双方权利义务。

（三）按照科学、规范、公平、公开和有利于提升承销团成

员履约水平的原则，广东省财政厅将持续健全完善承销团考评机

制，优化广东省政府债券一级二级市场情况等考评指标，按照“一

级市场指标为主、二级市场指标为辅”的考评方法，分季度、年

度开展承销团考评，及时公布考评结果，加强考评结果应用，严

格执行退出机制。

（四）承销团存续期间，广东省财政厅可根据发行需要和市

场状况等，通过中国债券信息网等公开渠道提前公布增补通知，

适时开展承销团成员增补工作，每年最多增补一次。

（五）承销团存续期间，《承销协议》原则上只签署一次。

广东省财政厅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规定等，结合承销团成员退

出、增补等情况适时修订《承销协议》。

四、申报要求

请符合条件且确有意向成为承销团成员的机构，如实填报并

提供申请材料（非 2021-2023 年广东省政府债券承销团成员另需

提供一份关于如何做好发行承销等工作的申请报告），加盖机构

总部或被授权的分支机构公章，于 2023 年 12 月 5 日前将申请材

料电子版发送至指定电子邮箱（需致电收件人确认邮件接收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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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），申报时间以广东省财政厅收到邮件时间为准，逾期不予受

理。申请材料包括：

（一）相关证明材料。

（二）《2024-2026 年广东省政府债券承销团成员申请表》

（该表包括盖章扫描件和 Excel 版，详见附件）。

（三）法人营业执照和金融业务许可证复印件。

（四）分支机构申请的，需提供总部授权委托书原件。

五、联系方式

电子邮箱：czt_gun@gd.gov.cn

联 系 人：广东省财政厅政府债务管理处 张峰

电 话：020-83170396

附件：2024-2026 年广东省政府债券承销团成员申请表

广东省财政厅

2023 年 11 月 21 日

- 4 -



填表日期：      年   月   日

机构全称（加盖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总机构所在地（市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在广东省是否有分支机构：是（  ）  否（  ）

承销团成员类别
（限填一种类别）

是否愿意担任2024-2026年广东省政府债券一般承销商：是（  ）  否（  ）

是否愿意担任2024-2026年广东省政府债券副主承销商：是（  ）  否（  ）

是否愿意担任2024-2026年广东省政府债券主承销商：是（  ）  否（  ）

2024-2026年参与广东省政府债券公开招标发行每年拟最低承销金额     亿元、或者最低承销比例    %

2021-2023年在债券承销、交易等经营活动中有无重大违法记录：是（  ）  无（  ）

资本充足率、偿付能力或净资本状况等指标是否达到监管标准：是（  ）  否（  ）

注册资本：      亿元；总资产：      亿元；净资产：      亿元

地方债持有情况
（截至2023年11月底）

广东省政府债券持有量合计     亿元

全国地方债持有量合计     亿元

2023年承销情况

广东省政府债券中标量合计     亿元

全国地方债中标量合计     亿元

二级市场地方债现券交易量合计     亿元

二级市场现券交易量合计     亿元

债市能力

2021-2023年记账式国债承销团成员： 甲类（ ） 乙类（ ） 都不是（ ）

2021年是    个省市地方债承销团成员，其中担任    个省市地方债主承销商（含副主承销商）

2022年是    个省市地方债承销团成员，其中担任    个省市地方债主承销商（含副主承销商）

2023年是    个省市地方债承销团成员，其中担任    个省市地方债主承销商（含副主承销商）

银行间债券市场做市商：是（  ）  否（  ）

联系方式

联系人姓名：

联系人工作部门及职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子邮箱：

联系人手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办公电话：

通讯地址：

注：1.本表加盖申请机构（或其授权分支机构）公章有效。如加盖授权分支机构公章，电子邮件发送本表扫描件、Excel
      的同时需提供总部授权委托书扫描件。（邮箱：czt_gun@gd.gov.cn）
    2.本表各指标均填写总机构数据，相关数据均保留1位小数。
    3.对于选择项目,请在符合情况的选项后填“√”。
    4.申请机构对填报内容以及证明材料的真实性负责，隐瞒有关情况、提交虚假材料或以不正当手段取得承销团成员资
      格的，一经发现，将取消其承销团成员资格。

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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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档案馆。

广东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3 年 11 月 22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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